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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市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
AnalysisAboutW ays For C iv ilians 'Participation In Leg ialation

In China U rba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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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北京 � 100720)

内容提要: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自上而下与由下往上两条民主改革路径并行推进的。在高层民主制度改革

的下渗效应与基层民主制度改革的溢出效应的交汇处,便生发了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新形式。社区公民参与立法

的产生背景,决定了参与的途径带有被动性和单一性,这符合民主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但从长远的发展前景看, 社

区立法咨询会、座谈会、论证会以及人大代表对接社区制度、社区联络员制度、社区立法联系点制度等, 都可逐步扩

展为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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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社区中公民参与立法的背景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 民主发展的这两条

路径不断扩展,终于于 2006年底,在中国交织出了一种实

现参与式民主的新形式:社区公民参与立法。
∀

社区公民参与立法,首先是基层民主的  溢出效应 !。
1998年 12月 31日,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进行了乡长直

接选举的试验,其后,又有了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的镇长

直接选举、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制度、安徽省舒城县

干汊河镇的  小城镇公益事业民营化 !、上海市南汇区惠
南镇的  实事工程 !等等。%

农村地区的基层民主由村民自

治组织到乡镇政府的  升级 !,大大拓展了我国基层民主
政治的生长空间,亦为城市的基层民主由居民自治向参

与立法的延伸提供了参照。

社区公民参与立法,也是高层民主制度改革的  下渗
效应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

断健全和完善,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和趋势就是扩展公

民有序参与法律制定和重大事情决策的途径和形式,增

强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实效性,方法便是从各个层

次、各个领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有序参与立法。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精神引

领下,为了让更为多元的层次和领域的公民参与到立法

中来,地方人大纷纷探索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公民参与立

法的新形式,社区公民参与立法便是基于这样的探索和

实践而生发出来的。

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缘起,虽然同时受益于自下而

上的基层民主制度改革的扩展和由上往下的高层民主制

度改革的深化,但前者仅是间接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后

者对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动员和组织才是直接的推动

力。概言之,完善人大制度中推行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

立法的举措,在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起源中发挥了主导

作用,正是这一背景,决定了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及

其特点。

二、社区公民参与立法实践

以实证的观察,社区公民参与立法有直接和间接两

种形式,各举一例予以分析。

事例 1: #上海市绿化条例 (草案 ) ∃ (修改稿 )社区听

证会
&

2006年 12月 14日,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  关于居住区树木修剪、
迁移、砍伐的规定是否妥当 !和  关于建成绿地内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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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规定是否妥当 !两项议题,在徐汇区玉兰园居民区

居委会会议室,召开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首次社区公民

参与立法听证会。包括普通居民、业委会成员和物业公

司人员的 21位社区公民参加了听证会。

听证会程序: 12月 11日,上海市徐汇区玉兰园居民

区张贴了  立法听证会公告 !,欢迎年满 18周岁、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居民申请听证或旁听;居民报名 ( 13日

下午 5点截止 );市人大从中选择了 21位居民担任立法

听证的陈述人; 14日下午立法听证会召开。

事例属于直辖市的人大和 /或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制

度内的社区公民直接参与立法模式。其中的社区立法听

证会和社区立法民意调查是实践中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

主要途径,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直接性。直接性是指社区居民或居民组织直接

向立法机关提出意见、建议或要求。

二是被动性。从参与的组织方式上来分析,社区中

的公民参与立法具有被动性特点以及政治动员色彩。无

论是上述的立法听证会,还是立法民意调查,都是根据人

大和 /或人大常委会的部署安排的,而非社区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要组织的。因此,哪些立法活动应该有社区公民

的参与,参与采取何种途径和程序,都是由人大和 /或人

大常委会  视情况而定 !,社区公民只是被动地响应,故而

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缺乏制度保障, 且随意性大。虽然参

与的被动性是当前所有类型的社区参与共同面对的亟待

解决的现实困境, ∋但就社区公民参与立法而言, 从其生

发的背景来看,人大、人大常委会的主导地位与社区公民

的被动地位可谓是与生俱有的。故此, 作为一项方兴未

艾的公民参与立法的新形式,其被动性是符合事物发展

的客观规律的。

三是参与途径比较单一。在一些地方行政立法中出

现了社区立法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为扩展社区公民参

与立法的途径和形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但现有的

社区公民立法参与途径仍集中于立法听证会和立法民意

调查。尽管参与途径有些单一,但听证会和民意调查作

为民主立法的途径,不仅在西方国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中,听证会和

民意调查亦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度改革的轴心, 经过多

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 并有比较规范的运行机制和程

序。因此,首先将二者引入社区公民参与立法中,既契合

中国民主发展进程,又与立法法的规定相符合,是推进立

法民主化和社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适当形式。

四是参与程序尚待完善。立法以及行政立法、决策

领域的听证程序具有同一性,包括信息公开、参与代表的

遴选以及意见的表达、吸纳、反馈等环节,目前听证程序

尚缺乏具体规范,在选择听证参与人和意见反馈机制上

亦有欠缺。民意调研也同样面临缺乏规范性的问题, 包

括实施调查的主体资格、调查的范围、调查的项目类别、

数据分析方法、调查结果吸纳、反馈机制等都尚待规范。

事例 2:全国人大代表听取社区各方意见,准备立法

议案(

2005年中央九号文件把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作为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求人大代表密

切联系群众,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提高意见建议的质

量。 2006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 2月 18日下午,和谐社区

发展中心主办立法研讨会,会上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

大委员会委员罗益锋组织居民代表、业主代表、物业公司

代表以及社区专家学者,就当前社区中存在的热点难点

问题进行研讨,为两会提议作准备。

社区公民参与立法活动包括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

参与两大类。制度性参与是指人大代表与社区居民的对

接、联络是健全和完善人大制度的举措之一,而且往往有

专门而具体的法律规范其工作机制和工作程序。制度性

参与中人大代表的职责是强制性的。非制度参与则是人

大代表根据中央 9号文件的精神,自行于社区考察、收集

公民关于立法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

律议案的立法参与方式。社区公民通过人大代表参与立

法亦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间接性。社区公民不是自己直接向立法机关表

达意愿或建议,而是向人大代表反映参与立法的诉求,再

由作为立法机关组成部分的人大代表间接将其意愿反映

在立法决策过程中。

二是半主动半被动性。半主动性是指制度性参与为

社区公民主动向社区的人大代表联络员反映有关立法的

意见、建议或需求提供了平台。然而,这种立法参与的程

度是很弱的,因为从参与的效果,即参与诉求的吸纳与反

馈层面来看,是否以及选择将哪些社区公民的立法诉求

反映到立法过程中,完全由人大代表决定,社区公民实质

上仍处于被动的局面。简言之,民意表达具有一定的主

动性,但在民意吸纳的层面,社区公民参与立法仍具被动

性。而在非制度性参与中,则无论是民意表达还是民意

吸纳,人大代表都处于主导地位,社区公民往往是被动地

参与。

三是参与形式灵活多样。仅就沈阳市社区对接人大

代表制度而言, #和平区人大代表联系选区 (社区 )选民制

度 ∃规定的代表联系社区的方式就包括建立代表接待日、
代表公示板、代表信箱、代表联系卡、代表进社区的工作

手册、代表向选区选民的报告工作制度, 以及举行代表与

选民的座谈会、代表联系选民活动月等。此外还有浙江

省绍兴市越城区人大代表到社区  坐堂 !以及人大代表巡
回工作室制度, )福州市鼓楼区人大代表社区挂牌履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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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 非制度性的代表联系社区公民的方式更是可以

采行一切可行和有效的方式。

四是民意吸纳和反馈程序尚付阙如。制度性参与中

虽然详细规范了代表联系社区公民的方式和程序, 但这

些往往着眼于民意表达,更进一步也只是对公民维权、信

访等领域规定了公民诉求的收集、批转、处理和反馈程

序,对社区公民参与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的吸纳与反

馈程序则尚待完善。非制度性参与则没有亦无需强制性

的程序规范。

综上所述,社区公民参与立法实践中的途径和程序,

虽然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主动参与还是被动

参与都尚有可扩展、完善之处,但其在总体上是符合民主

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的, 其特点亦契合了社区公民参与

立法发生的路径与背景。

三、我国扩展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

从各地立法实践来看,当前公众参与立法的平台和

载体主要有: ( 1)书面征询意见; ( 2)应邀参加座谈会、研

讨会、论证会、听证会; ( 3)旁听会议; ( 4)通过新闻媒体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项目、立法草案意见; ( 5)建立立法

项目委托起草、招标投标和立法联系点制度; ( 6)建立立

法顾问、立法助理、聘请立法研究员等专家咨询制度; ( 7 )

创办立法网站、设置立法网页等; ( 8)立法机关和工作机

构与有关科研院校和社会团体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研究

立法中的理论问题; ( 9)成立立法研究会 (所 )、协会及中

心等。+ 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十分有效的。虽然如此丰

富多样的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并非都适合于社区公民参

与立法的情形,但至少能为扩展社区公民参与立法途径

提供一个广泛而鲜活的参照系。

社区公民参与立法应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全方

位地展开,以适应不同类型社区公民的多元化需求,激发

他们的参与兴趣和热情, 调动他们各自的创造性和积极

性,使他们在参与中既获得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又能推

动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发展。在这方面,需要搭建两个

平台:一是培育社区公民参与能力的平台,如创办专门的

立法杂志,设立专门的立法资料馆,建立专门的立法咨询

服务机构等;二是,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内居民社团组

织,增强社团组织对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引导功能,并构

建社团组织与人大、人大代表沟通联系的桥梁。如此,社

区公民参与立法可以在社区公民参与和社区社团组织参

与两个层面展开。

具体而言,除已有的社区公民立法听证会和立法民

意调查外,尚可考量、发展以下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

径:

1.向社区公民、社团组织公开征求立法项目、立法草

案意见。在立法程序中,首先是确立立法规划和立法议

题。而社区公民也应当有相应的平台参与这一具有实质

意义的立法前置程序。

2.社区立法咨询会、座谈会、论证会。咨询会、座谈

会、论证会比听证会形式更灵活,程序更便捷,是各公民

参与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参与形式。实践中, 座谈会更是

早于社区立法听证会,成为了社区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

有效形式。, 并且,咨询会、座谈会、论证会已经基于不同

领域和层次公民参与的广泛实践,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

度,为采纳这些参与途径来推进社区公民参与立法奠定

了基础。

3.建立社区立法联系点制度。以社区社团组织, 或

居民委员会,或有社区活动能力和影响力的社区公民为

依托建立立法联系点,立法联系点可以主动或被动地向

立法机关反映、交换立法信息,并可以对接听证会、咨询

会、座谈会、论证会后期的信息反馈和结果评估机制。上

述事例 3中,沈阳市沈河区早在 1999年便推行的  聘请社
区人民联络员 !制度,即为建立社区立法联系点的形式之

一,但后者的范围要比前者宽泛。社区立法联系点制度

实质上是以社区公民或社区社团组织、自治组织对接人

大代表和人大机关, 因此还可以与实践中已经存在的人

大代表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社区对接制度,相互咬合,形

成双向互动的良性运行机制。

4.建立立法顾问、立法助理、立法研究员与社区对接

制度。这是人大代表对接社区制度的一种补充和延伸。

立法顾问、立法助理、立法研究员具有专业知识背景, 具

有较高的吸纳、整理民意的能力,其收集、接转社区公民

的立法参与意见和建议,可以单独推行, 也可与人大代表

社区对接制度并行。

5.建设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民意表达、交流网络平

台。在这里,网络仅是利用科技手段拓展了社区公民参

与立法的场域。社区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立法可以与

现场的各种参与途径并行不悖, 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平台

承载以上所有的社区公民参与立法途径。由此, 网络平

台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参与途径, 不如说是其它所有现实

存在的社区公民参与立法途径的集合器与放大器。

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还应当是一个开发的体

系,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民主的进步以及公民参与意

识、参与能力的提高做适时的调整与扩展。与此同时,制

度的有效运作离不开程序的规范,因此, 还应把社区公民

参与立法的如上途径予以规范化、制度化,使其变成一种

长效机制。

(责任编辑: 苗延波 )

�134�

∗

+

,

韦奕: #鼓楼:人大代表在社区挂牌履职 ∃, http: / /www. 66163. com /Fu jian_w /new s / fzd / fzrb /20040829 /GB / fzrb2160 alrba l2001. htm,访问

日期: 2005年 4月 3日。

李高协、殷悦贤: #公众参与立法的路径探讨 ∃,载#人大研究 ∃ 2006年第 7期。

#问政于民:基层干部群众共议  低保新规 ! ∃,载#重庆日报 ∃2006年 11月 30日。


